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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法学主要课程教材之

一。由于学界对经济法学的概念、地位、调整对象等问题有较大争议，同

时由于本书为成人教材，且篇幅有限，因此作者选择了一些较为普遍认可

的经济法学的内容。主要包括：（１） 总论；（２） 市场经济主体规制法律制

度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国有企业

法、集体企业法）；（３） 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银行法、税法）；（４） 市场规

制法律制度 （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证券法，房地产

法，会计与审计法）；（５）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劳动法，社会保障

法）。根据成人教育的特点，本书在每章起首均有归纳性的引言，章后有小

结、思考题以及参考文献，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同

时培养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既适用于成人高等教育，也可供对经济法有兴趣的一般读者参考、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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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经济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在培育合

格的市场主体、完善统一和开放的市场体系、保证国家对市场经

济的宏观调控、有效管理市场经济的运行以及加强劳动和社会保

障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本书以现行的经济立法为依据，围绕

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经济法理论和实践问题，对经济

法基本理论问题、市场主体规制法律制度、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

经济法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法律学科，对经济法知识性的了

解和掌握与经济法的实际运用有着一定的差距，这也是很多读者

在学习经济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难题。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学习

和掌握经济法的内容，遵循成人教育的教学规律，适合成人学员

学习的特点，本书尤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以增强读者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为满足读者的需要，本书在编排和体系上做了一些创新，如

书中每章的引言部分，以生动、简练

出本章的体系结构，核心知识，在相关法律部门中的地位、作用等

内容，以使读者把握本章核心内容。此外，书中的案例、实例以及

探索性、启发性、资料性的论述使用了５号楷体字，便于读者将其

区别于文中的知识性内容的阐述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介绍。

由于掌握材料和篇幅的限制，本书难免存在不足，敬请读者

指正。

编者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１⋯⋯⋯⋯⋯⋯⋯⋯⋯⋯⋯⋯⋯⋯⋯⋯⋯⋯⋯⋯⋯⋯⋯⋯

　第一节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２⋯⋯⋯⋯⋯⋯⋯⋯⋯⋯⋯⋯⋯⋯⋯⋯⋯

　第二节　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３⋯⋯⋯⋯⋯⋯⋯⋯⋯⋯⋯⋯⋯⋯⋯

　　一、经济法的概念 ３⋯⋯⋯⋯⋯⋯⋯⋯⋯⋯⋯⋯⋯⋯⋯⋯⋯⋯⋯⋯⋯

　　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经济法体系 ４⋯⋯⋯⋯⋯⋯⋯⋯⋯⋯⋯⋯⋯

　第三节　经济法的地位 ５⋯⋯⋯⋯⋯⋯⋯⋯⋯⋯⋯⋯⋯⋯⋯⋯⋯⋯⋯⋯

　参考文献 ６⋯⋯⋯⋯⋯⋯⋯⋯⋯⋯⋯⋯⋯⋯⋯⋯⋯⋯⋯⋯⋯⋯⋯⋯⋯⋯

第二章　市场经济主体规制法律制度 ８⋯⋯⋯⋯⋯⋯⋯⋯⋯⋯⋯⋯

　第一节　公司、合伙、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８⋯⋯⋯⋯⋯⋯⋯⋯⋯⋯

　　一、公司法律制度 ９⋯⋯⋯⋯⋯⋯⋯⋯⋯⋯⋯⋯⋯⋯⋯⋯⋯⋯⋯⋯⋯

　　二、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６８⋯⋯⋯⋯⋯⋯⋯⋯⋯⋯⋯⋯⋯⋯⋯⋯⋯⋯⋯

　　三、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９７⋯⋯⋯⋯⋯⋯⋯⋯⋯⋯⋯⋯⋯⋯⋯⋯⋯

　第二节　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 １１０⋯⋯⋯⋯⋯⋯⋯⋯⋯⋯⋯⋯⋯⋯⋯

　　一、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概述 １１１⋯⋯⋯⋯⋯⋯⋯⋯⋯⋯⋯⋯⋯⋯

　　二、外商投资企业的概念、组织形式及法律地位 １１８⋯⋯⋯⋯⋯⋯⋯

　　三、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 １２２⋯⋯⋯⋯⋯⋯⋯⋯⋯⋯⋯⋯⋯⋯⋯⋯⋯

　　四、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 １３１⋯⋯⋯⋯⋯⋯⋯⋯⋯⋯⋯⋯⋯⋯⋯⋯⋯

　　五、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机构 １４５⋯⋯⋯⋯⋯⋯⋯⋯⋯⋯⋯⋯⋯⋯⋯

　　六、外商投资企业的购买与销售 １４８⋯⋯⋯⋯⋯⋯⋯⋯⋯⋯⋯⋯⋯⋯

　　七、外商投资企业的解散 １５１⋯⋯⋯⋯⋯⋯⋯⋯⋯⋯⋯⋯⋯⋯⋯⋯⋯

　　八、外商投资企业争议的解决 １５４⋯⋯⋯⋯⋯⋯⋯⋯⋯⋯⋯⋯⋯⋯⋯

　第三节　国有、集体企业法律制度 １５６⋯⋯⋯⋯⋯⋯⋯⋯⋯⋯⋯⋯⋯⋯

　　一、国有企业法律制度 １５６⋯⋯⋯⋯⋯⋯⋯⋯⋯⋯⋯⋯⋯⋯⋯⋯⋯⋯

　　二、集体所有制企业法律制度 １７１⋯⋯⋯⋯⋯⋯⋯⋯⋯⋯⋯⋯⋯⋯⋯

　参考文献 １８３⋯⋯⋯⋯⋯⋯⋯⋯⋯⋯⋯⋯⋯⋯⋯⋯⋯⋯⋯⋯⋯⋯⋯⋯⋯

第三章　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１８５⋯⋯⋯⋯⋯⋯⋯⋯⋯⋯⋯⋯⋯⋯⋯⋯

·Ⅰ·



　第一节　银行法律制度 １８５⋯⋯⋯⋯⋯⋯⋯⋯⋯⋯⋯⋯⋯⋯⋯⋯⋯⋯⋯

　　一、中国人民银行法 １８５⋯⋯⋯⋯⋯⋯⋯⋯⋯⋯⋯⋯⋯⋯⋯⋯⋯⋯⋯

　　二、商业银行法 １９６⋯⋯⋯⋯⋯⋯⋯⋯⋯⋯⋯⋯⋯⋯⋯⋯⋯⋯⋯⋯⋯

　　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律制度 ２０７⋯⋯⋯⋯⋯⋯⋯⋯⋯⋯⋯⋯⋯⋯⋯

　第二节　税收法律制度 ２１７⋯⋯⋯⋯⋯⋯⋯⋯⋯⋯⋯⋯⋯⋯⋯⋯⋯⋯⋯

　　一、税收概述 ２１７⋯⋯⋯⋯⋯⋯⋯⋯⋯⋯⋯⋯⋯⋯⋯⋯⋯⋯⋯⋯⋯⋯

　　二、税法概述 ２１９⋯⋯⋯⋯⋯⋯⋯⋯⋯⋯⋯⋯⋯⋯⋯⋯⋯⋯⋯⋯⋯⋯

　　三、流转税法 ２２２⋯⋯⋯⋯⋯⋯⋯⋯⋯⋯⋯⋯⋯⋯⋯⋯⋯⋯⋯⋯⋯⋯

　　四、所得税法 ２３１⋯⋯⋯⋯⋯⋯⋯⋯⋯⋯⋯⋯⋯⋯⋯⋯⋯⋯⋯⋯⋯⋯

　　五、财产税法 ２３７⋯⋯⋯⋯⋯⋯⋯⋯⋯⋯⋯⋯⋯⋯⋯⋯⋯⋯⋯⋯⋯⋯

　　六、资源税法 ２３９⋯⋯⋯⋯⋯⋯⋯⋯⋯⋯⋯⋯⋯⋯⋯⋯⋯⋯⋯⋯⋯⋯

　　七、行为税法 ２４１⋯⋯⋯⋯⋯⋯⋯⋯⋯⋯⋯⋯⋯⋯⋯⋯⋯⋯⋯⋯⋯⋯

　　八、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 ２４３⋯⋯⋯⋯⋯⋯⋯⋯⋯⋯⋯⋯⋯⋯⋯⋯

　参考文献 ２５２⋯⋯⋯⋯⋯⋯⋯⋯⋯⋯⋯⋯⋯⋯⋯⋯⋯⋯⋯⋯⋯⋯⋯⋯⋯

第四章　市场规制法律制度 ２５３⋯⋯⋯⋯⋯⋯⋯⋯⋯⋯⋯⋯⋯⋯⋯⋯

　第一节　竞争法律制度 ２５３⋯⋯⋯⋯⋯⋯⋯⋯⋯⋯⋯⋯⋯⋯⋯⋯⋯⋯⋯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 ２５３⋯⋯⋯⋯⋯⋯⋯⋯⋯⋯⋯⋯⋯⋯⋯⋯⋯⋯⋯

　　二、反垄断法 ２７３⋯⋯⋯⋯⋯⋯⋯⋯⋯⋯⋯⋯⋯⋯⋯⋯⋯⋯⋯⋯⋯⋯

　第二节　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２８４⋯⋯⋯⋯⋯⋯⋯⋯

　　一、产品质量法 ２８４⋯⋯⋯⋯⋯⋯⋯⋯⋯⋯⋯⋯⋯⋯⋯⋯⋯⋯⋯⋯⋯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２９０⋯⋯⋯⋯⋯⋯⋯⋯⋯⋯⋯⋯⋯⋯⋯⋯⋯⋯

　　三、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 ２９９⋯⋯⋯⋯⋯⋯⋯⋯⋯⋯⋯⋯⋯⋯⋯⋯

　第三节　证券法律制度 ３０７⋯⋯⋯⋯⋯⋯⋯⋯⋯⋯⋯⋯⋯⋯⋯⋯⋯⋯⋯

　　一、证券法律制度概述 ３０７⋯⋯⋯⋯⋯⋯⋯⋯⋯⋯⋯⋯⋯⋯⋯⋯⋯⋯

　　二、证券发行与上市 ３０９⋯⋯⋯⋯⋯⋯⋯⋯⋯⋯⋯⋯⋯⋯⋯⋯⋯⋯⋯

　　三、证券交易 ３２０⋯⋯⋯⋯⋯⋯⋯⋯⋯⋯⋯⋯⋯⋯⋯⋯⋯⋯⋯⋯⋯⋯

　　四、上市公司收购 ３２８⋯⋯⋯⋯⋯⋯⋯⋯⋯⋯⋯⋯⋯⋯⋯⋯⋯⋯⋯⋯

　　五、证券监管法律制度 ３４２⋯⋯⋯⋯⋯⋯⋯⋯⋯⋯⋯⋯⋯⋯⋯⋯⋯⋯

　第四节　房地产法律制度 ３４９⋯⋯⋯⋯⋯⋯⋯⋯⋯⋯⋯⋯⋯⋯⋯⋯⋯⋯

　　一、房地产法律制度概述 ３４９⋯⋯⋯⋯⋯⋯⋯⋯⋯⋯⋯⋯⋯⋯⋯⋯⋯

　　二、房地产开发用地 ３４９⋯⋯⋯⋯⋯⋯⋯⋯⋯⋯⋯⋯⋯⋯⋯⋯⋯⋯⋯

　　三、房地产开发 ３５６⋯⋯⋯⋯⋯⋯⋯⋯⋯⋯⋯⋯⋯⋯⋯⋯⋯⋯⋯⋯⋯

·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房地产交易 ３６０⋯⋯⋯⋯⋯⋯⋯⋯⋯⋯⋯⋯⋯⋯⋯⋯⋯⋯⋯⋯⋯

　　五、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 ３７２⋯⋯⋯⋯⋯⋯⋯⋯⋯⋯⋯⋯⋯⋯⋯⋯⋯

　第五节　会计与审计法律制度 ３７５⋯⋯⋯⋯⋯⋯⋯⋯⋯⋯⋯⋯⋯⋯⋯⋯

　　一、会计法律制度 ３７６⋯⋯⋯⋯⋯⋯⋯⋯⋯⋯⋯⋯⋯⋯⋯⋯⋯⋯⋯⋯

　　二、审计法律制度 ３８３⋯⋯⋯⋯⋯⋯⋯⋯⋯⋯⋯⋯⋯⋯⋯⋯⋯⋯⋯⋯

　参考文献 ３８９⋯⋯⋯⋯⋯⋯⋯⋯⋯⋯⋯⋯⋯⋯⋯⋯⋯⋯⋯⋯⋯⋯⋯⋯⋯

第五章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３９０⋯⋯⋯⋯⋯⋯⋯⋯⋯⋯⋯⋯⋯

　第一节　劳动法律制度 ３９０⋯⋯⋯⋯⋯⋯⋯⋯⋯⋯⋯⋯⋯⋯⋯⋯⋯⋯⋯

　　一、劳动法律制度概述 ３９０⋯⋯⋯⋯⋯⋯⋯⋯⋯⋯⋯⋯⋯⋯⋯⋯⋯⋯

　　二、劳动合同 ３９１⋯⋯⋯⋯⋯⋯⋯⋯⋯⋯⋯⋯⋯⋯⋯⋯⋯⋯⋯⋯⋯⋯

　　三、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和工资 ４０４⋯⋯⋯⋯⋯⋯⋯⋯⋯⋯⋯⋯⋯⋯

　　四、劳动安全卫生 ４０７⋯⋯⋯⋯⋯⋯⋯⋯⋯⋯⋯⋯⋯⋯⋯⋯⋯⋯⋯⋯

　　五、特殊群体保护 ４１０⋯⋯⋯⋯⋯⋯⋯⋯⋯⋯⋯⋯⋯⋯⋯⋯⋯⋯⋯⋯

　　六、劳动争议的解决 ４１１⋯⋯⋯⋯⋯⋯⋯⋯⋯⋯⋯⋯⋯⋯⋯⋯⋯⋯⋯

　第二节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４１６⋯⋯⋯⋯⋯⋯⋯⋯⋯⋯⋯⋯⋯⋯⋯⋯⋯

　　一、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概述 ４１６⋯⋯⋯⋯⋯⋯⋯⋯⋯⋯⋯⋯⋯⋯⋯⋯

　　二、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４１９⋯⋯⋯⋯⋯⋯⋯⋯⋯⋯⋯⋯⋯⋯⋯⋯⋯⋯

　　三、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社会福利法律制度 ４２４⋯⋯⋯⋯⋯⋯⋯⋯

　参考文献 ４４０⋯⋯⋯⋯⋯⋯⋯⋯⋯⋯⋯⋯⋯⋯⋯⋯⋯⋯⋯⋯⋯⋯⋯⋯⋯

后记 ４４１⋯⋯⋯⋯⋯⋯⋯⋯⋯⋯⋯⋯⋯⋯⋯⋯⋯⋯⋯⋯⋯⋯⋯⋯⋯⋯⋯⋯

·Ⅲ·



第一章　总　　论

本 章 引 言

相对其他大多数法学学科而言，经济法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兴

的法学学科。因此，对其中的许多问题学界尚存争议。正如有的

学者所说：“在国内外，存在着多种经济法理论。这些理论既有

共性，又有个性，他们各自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① 作为教材，

本章并不偏重理论的探讨与评价。本章通过对经济法的产生和发

展、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经济法体系、经济法的地位等问

题的介绍，精要地展示学界在经济法基础理论方面的探索。

１９９８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直接入市操作，推出特别措施

强化金融监管。②１９９８年８月，香港特区政府为应对国际投资

“大鳄” 的市场炒作，动用近千亿港元入世操作；同年９月，为

了进一步巩固香港的货币发行制度，减低投机者操纵市场使银行

同业市场和利率出现动荡的机会，香港金管局推出７项措施，集

中在港元兑美元的兑换保证和有关银行港元流动资金贴现方面的

新措施两个方面，并公布了严格香港证券及期货市场治市纪律的

３０条措施。与此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表示，

特区政府将继续坚守自由经济的政策，且不会在香港实行外汇管

制。对于香港的上述举措，该事例被用于说明经济法的调整对

·１·

①

② 转引自李艳芳主编．经济法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３～４页

杨紫煊．国家协调论———关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若干问题．载杨紫煊主编

《经济法研究》 第１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３



象、价值与原则①。有经济法学者认为其 “表明现代经济生活

中，国家对经济关系的直接干预、管理与参与是市场经济国家的

普遍规律，也证明了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 ‘纵横统一说’ 学说

的科学性”。

第一节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般认为，经济法学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但“经济法” 一词早在１７７５年就由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

义者摩莱里 （Ｍｏｒｅｌｌｙ） 提出②，随后同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

人物的泰·德萨米在１８４３年出版的《共有法典》 中也使用了 “经

济法” 这个概念③。由于摩莱里、泰·德萨米所提出的 “经济法”

概念是用于空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配自然产品或人工产品的规

则，或用于揭示构造其设想的 “公社” 的一种指导思想，因而不

具有现代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意义④。

德国学者莱特 （Ｒｉｔｔｅｒ） 在１９０６年创刊的 《世界经济年鉴》

中使用的 “经济法” 概念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概念，用

来概括当时德国有关世界经济的法规⑤。此后，在许多国家的法

学论著和法律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了 “经济法” 这个概念。

在我国，尽管作为概念的 “经济法”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已

经传入我国，但真正得以发展和运用是在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以后。

一方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的文件中开始使用这一概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我国经济法学界对此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参见：王保树主编．经济法

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８～９页；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

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２４页

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７页

［法］泰·德萨米．共有法典．黄建华、姜亚洲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第３７页

［法］摩莱里．自然法典．黄建华、姜亚洲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第１０６、１０９页

转引自李艳芳主编．经济法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３～９页



念，同时，法学界对此的研究也空前繁荣。①虽然理论界在研究

中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

国家，经济法的存在已是客观事实。

第二节　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０年８月８日向社会公布其机构改革方

案，决定取消原有的经济审判庭，改经济审判庭为民二庭。其目

的是为了 “建立大民事审判新格局”，“使机构设置更加规范，布

局更加合理，职能划分更加清晰，运转更加高效”②。于是，人

们便怀疑：经济法还存在吗？

　　一、经济法的概念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的概念，在我国法学界众说纷纭。

即使是在经济法学界，也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各种学说并

存，如经济法学初创时期的纵横说、综合说、纵向说、经营管理

说、社会层次说、学科说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被确认后的

社会公共性说、国家干预说、国家调节说、协调经济关系说、管

理经营说、行政管理说、宏观调控说、规范文件综合说等等③。

根据不同的学说，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 “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

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④；也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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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经济法是 “国家为了协调与干预国民经济发展而制定的

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

称”①；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 “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

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

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②。

不同的定义，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确定。

　　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经济法体系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指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而经济法的

体系是由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决定的。

同经济法的概念一样，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在民法、经

济法、商法、行政法学界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各学界内

部的意见也难以统一。

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其一，经济法调整特定经济关系，即调整国家协调本国经济

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而不是调整一切经济关系，更不是

经济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财物赠与关系、财产继承关系等

虽然是经济关系，但不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经济法律关系、

人身关系等不是经济关系，也就不是经济法调整的对象③。这种

特定的经济关系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管

理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社会经济保障关系④。

其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

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三个方面：通过强制方式来反垄断和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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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竞争的关系和规范；通过参与方式直接投资经营的关系和规

范；通过促导方式对社会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关系和规范①。

其三，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包括

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秩序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和可持续

发展保障关系、社会分配关系四个部分②。

其四，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

具体可分为四类：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市场运行关系、组织内部

经济关系、涉外经济关系③。

第三节　经济法的地位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也是经济法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指在法

的体系中经济法是否为独立的法的部门，以及经济法在法的体系

中的重要性。

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法的部门，在调整对象、主

体、作用、调整方法、渊源等方面与民法、商法、行政法、国际

经济法等部门法都有不同之处④，因而是其他部门法所不能替

代的。

近些年出现的一些现象使得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产生了一定

程度的怀疑。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撤销经济审判庭。尽管这不能

说是对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的直接否定，但至少这一举措客观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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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们误以为经济法只是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 “民法

的补充”。姑且不论最高人民法院撤销经济审判庭是否违背了我

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审判庭的撤销并不能

说明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已经消失①。

［本章小结］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学已有２０多年的历

史。尽管法学界，包括经济法学界，在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上

仍存有诸多争议，但无法否认的是，“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产生

和发展，是法制史和法学史上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也是

２０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②。中国经济立法的快速发展、

各具特色的经济法理论的形成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作为一个

年轻的学科，经济法学在未来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

解决。

［本章思考题］

１．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

２．如何看待经济法的地位？它与民法、商法、行政法的区别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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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市场经济主体规制法律制度

本 章 引 言

经济法的主体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如果以前述学界比较认

同的 “国家协调说” 为依据，经济法的主体应包括决策主体、管

理主体、生产经营主体以及消费主体①。篇幅所限，本章重点介

绍作为生产经营主体，或者称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法律制度内

容，包括各类企业的特点、成立条件、法律地位、权利义务关

系、法律责任等。基于现行 “双轨制” 的立法体制，我国的企业

因不同的标准被分为三类，因而相应的企业法律制度也分为依企

业组织形式不同划分的公司、合伙、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具

有涉外因素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依所有制性质的不同划分

的国有、集体企业法律制度。

第一节　公司、合伙、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公司、合伙、个人独资企业是依组织形式不同对企业进行的

最基本的、法律上的分类，而这种企业的分类标准也是西方发达

国家大都采用的，这三种企业构成企业的基本法律形态②。我国

公司、合伙及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顺应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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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需要的结果。

　　一、公司法律制度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该法

的颁布实施，突破了我国以往的依所有制立法的企业立法模式，

标志着建立依组织形式立法的新的企业立法模式的开始。

（一）公司法概述

１．公司的概念和特征

由于立法习惯及法律体系的差异，公司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

不尽相同。在我国，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设立，以营利为目的的

企业法人。

我国的公司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１）公司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根据 《公司法》 第３条规

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法人。而企业的一个突

出特征是其营利性，因此公司当然也应以营利为目的。公司的这

一特征使其区别于我国以往曾大量存在的 “行政性公司”，也区

别于机关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等非企业法人。

（２）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 《民法通则》） 的规定，法人须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

产或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公司法》 第３条明确规定我国的公司为法人，其他相关

规定也反映出公司符合 《民法通则》 中关于法人的条件。公司的

这一特征使其区别于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

（３）公司是依 《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设立的企业。如前

所述，《民法通则》 要求法人须依法成立。而设立不同的企业法

人所依据的法律不同。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一种形式，须依 《公

司法》 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设立。只有严格按 《公司法》 及相

关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设立，才能取得公司法人资格，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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